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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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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制度实践效果不显著，通过梳理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的演进

历程，提出并论述了其产生与发展的萌芽、变革、完善等三个递进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从法律规制、

税收优惠种类、捐赠渠道、税收减免程序等方面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而提出了

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的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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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spection of Chinese tax preferences system on higher education donation 

ZHAO Zhengzhou, CHENG Xiang, DING Yanxia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aken from that Chinese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higher education 
donation.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ese tax preferences system on higher education donation, 
we divide the progress into three stages: “embryonic stage”, “revolution stage” and “perfecting stage”, and respectively 
illustrate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t each stage. On this basis, we analyze its system deficiencies from aspects of the legal 
regulation, the preferential tax categories, the education donation coverage and the tax relief procedure, and then put 
forward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domestic tax preferences system on higher education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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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捐赠是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高等学校教

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在英国高等学校教育经
费中占比约为 7%～10%，在日本公立高等学校总收

入中约占 15%，在美国高等学校收入总额中占比约

为 8%[1]。税收优惠作为政府放弃部分税收的手段之

一，可以有效降低捐赠人的税收成本，对社会捐赠

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斯坦伯格和希夫关于

所得税对私人捐赠的“挤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政

府放弃部分税收可以促进私人捐赠发展[2-3]。杜克特

实证研究表明“税收成本增加 1%会导致慈善捐助

数量降低 4%”[4]。 

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始于 20 世纪

90年代，虽经数次调整，且税收优惠种类日益多样，

税收优惠内容日趋丰富，但社会捐赠总额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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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在高等学校教育经费中占比仍不到 1%，远

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界当前高度关注的热点之一。李晓君参照

美国高等学校捐赠税收激励政策，建议修改商品税

扣除规定、开征遗产税、简化税前扣除程序[5]。郭

月梅等对比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捐赠现状和税收激

励机制，提出完善高等教育捐赠所得税优惠、健全

教育基金会税收政策、建立税收监管制度、开征遗

产税与赠与税[6]。金荣学等则从实物捐赠、企业与

个人所得捐赠、税收减免等方面归纳了中美高等教

育捐赠税收制度差异，建议允许企业教育捐赠支出

结转扣除，健全高校基金会税收减免，简化税收减

免程序[7]。以上基于中外比较视角对高等教育捐赠

税收制度进行的探索推动了高等教育捐赠税收制

度的完善，如 2017 年 3 月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

法》允许企业超过限额的高等教育捐赠支出结转扣

除。但是有些建议盲目照搬美国做法，忽视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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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语境，如开征遗产税。须知囿于中华传统文化影

响以及财产登记、申报、评估制度的缺位，遗产税

征收缺乏广泛民意基础，开征遗产税条件和时机尚

不成熟[8]。 

基于此，笔者从历史和现实语境对中国高等教

育捐赠税收制度进行系统研究与考察，在回顾我国

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演进的历史进程的基

础上，反思高等教育捐赠与税收优惠政策的现实缺

陷，据此提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制度

的策略。 

一、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演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为了激励社会捐资助学，

增加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投入，满足高等教育发展

的经费需求，我国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与高等教育捐

赠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若干主管部门的规章

制度和政策文件，初步形成了国家鼓励高等教育捐

赠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我国并未颁行专门针对高

等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本研究高等教育捐赠

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公益捐赠或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

政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其演进过程大致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93—2003 年)、

变革阶段(2004—2007年)和完善阶段(2008年至今)。 

萌芽阶段(1993—2003年)。在此阶段，国家分

别于 1993年和 1994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

例》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相继规定：企业

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应纳

税所得额 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个人对教育

事业的捐赠支出，未超过纳税申报 30%的部分，准

予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这是我国最早颁布的

与高等教育捐赠密切相关的 2部法规，也是形成我

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萌芽的基点。《企业

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

规定分别确立了企业和个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公

益性捐赠可以享有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即企业对高

等学校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以内部

分准予扣除，个人对高等学校的捐赠支出未超过纳

税申报 30%部分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然而，

企业与个人享受税收优惠的前提条件是必须通过

特定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以及国家机关进行捐赠。

按照《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数量仅有 8家。由此

可见，萌芽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捐赠主体较少，捐赠

渠道较窄；捐赠税收优惠的种类单一，所得税税前

扣除标准偏低，税收优惠政策还不够成熟。 

变革阶段(2004—2007年)。国家在总结以往高

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于

2004 年颁发了《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4]39号，下同)。通知明确规定：企业纳税人向

教育事业的捐赠支出，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

除，个人向教育事业的捐赠支出，准予在个人所得

税前全额扣除；对财产所有人将其财产赠给学校所

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科研

的，免征契税。基于财税[2004]39号文的规定，我

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公益捐赠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政

策较萌芽阶段有了大幅变化，呈现出如下特征：其

一，税收优惠力度增大。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个人对高等学校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缴纳所得税

前可以全额扣除，且税前扣除标准大幅提高。其二，

税收优惠范围拓宽。国家民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

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均享有所得税税前

扣除优惠资格，且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非营利

性社会团体首次纳入享有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其

三，税收优惠种类多样。捐赠方享受优惠政策的税

种从单一的所得税拓展至印花税、关税等多税种，

且受赠方即高等学校可以享受契税优惠。以上特征

说明变革阶段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在整体

上有了突破性进展。 

完善阶段(2008年至今)。国家于 2008年颁布实

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其后，又于 2017 年修

订颁发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

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

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期

间，在 2015 年《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

认审批有关调整事项的通知》中明令“取消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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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报送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和相关材料的环

节”。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正在逐步规范和完善，并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由

2008 年颁布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取代了 1993

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高等教育捐赠

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地位显著提升；二是由《企业

所得税法》重新确立的企业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益捐

赠支出的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为“年度利润总额”

的 12%取代了《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准予

在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政策规定，且沿用至

今，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更加稳定，更加规

范；三是相关法律及条例涉及的税收优惠内容兼顾

了实体与程序。遵照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的决定，社会组织报送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

请和相关材料的环节予以取消，改由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登记注册和公益活动情况联合确认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并以公告形式发布名单，高等教

育捐赠税收程序更加清晰和简化。 

二、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的缺陷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

优惠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不断完善，并通过法

制途径日益制度化、法制化。然而，高等教育捐赠

税收优惠制度的效果似乎不太显著，并没达到促进

高等教育社会捐赠快速增长的预期目标。具体表现

为：一是社会捐赠占比较低的格局未化解。如 2014

年，社会捐赠在我国高等学校教育经费中的占比仅

为 0.46%，而同期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社会捐赠在高等学校经费中的占比约为 10%，是我

国的 20 倍之多。《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

显示：2002年以来，社会捐赠在我国高等学校教育

经费中的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图 1)，且增速远低于

高等学校其他教育经费的增速。可见社会捐赠对我

国高等学校教育经费增长的贡献与作用非常有限。

二是社会捐赠增速缓慢的格局未化解。相比 2000

年而言，我国 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6.5倍，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4.2 倍，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4.6 倍，城乡居民人民

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增长了 7.5倍。同比，我国 2014

年高等教育捐赠总额仅增长了 2.6倍。其中 2002—

2005年，在不考虑通货膨胀和价格因素影响的情况

下，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捐赠总额甚至出现负增

长。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和价格因素影响，高等教育

捐赠总额的增长速度则相对更加缓慢。三是社会捐

赠形式单一的格局未化解。我国高等学校接受社会

捐赠的途径不多，形式单一。社会捐赠的途径主要

是银行转账、邮局汇款以及现场捐赠等，形式以现

金捐赠为主，其他形式的捐赠很少[9]。在美国，高

等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的形式丰富多样，除了现金捐

赠以外，不动产、保险、证券、股票、有形资产、

无形资产等多种形式的非现金及有价证券等均可

作为捐赠物[10]。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捐赠之所以存在

上述问题，从制度层面反思，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捐

赠税收优惠制度体系在法律规制、税收优惠种类、

捐赠渠道、税收减免程序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缺

陷，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年份 

图 1 社会捐赠占我国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比例  
1．上下位阶法律冲突，税收政策不稳定 

2004年颁发的《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确

立了企业与个人对教育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在所

得税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政策。2008年实施的《企

业所得税法》和 2011 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相继对其进行了调整，企业和个人的教育

捐赠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分别回调为年度利润总

额的 12%和应纳税所得额的 30%。根据法律优位原

则，《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作为上位法，法律效力应当高于下位法。当上位法

与下位法发生冲突时，下位法的有关规定应当自动

失效[11]。国家税务总局“官网”的税收法规库查询

显示 2004 年的《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仍然

全文有效。经查阅文献并咨询相关工作人员得知，

目前，税务征管部门在实践中，针对企业捐赠支出

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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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税前扣除比例，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

则，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的新规定，而针对个人

捐赠支出所得税税前扣除比例，遵循特殊法优于普

通法原则，适用《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的旧

规定。上下位阶法律冲突和税收优惠适用法律原则

差异源于税收优惠缺乏专项法律规制，税收政策的

稳定性较差。政策缺乏稳定性容易引起非正式秩序

的存在，导致公共政策调节社会行为功能丧失[12]。

税收优惠不稳定既不利于税务征管机关的依法行

事，也不利于高等教育捐赠人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正

确认知和信赖，因而亟需专项立法规制。 

2．流转税种优惠空置，税收优惠种类少 

我国 18个税种(含营业税)中，捐赠方可享受税

收优惠种类主要集中于所得税，流转税种至今未对

高等教育捐赠给出税收优惠安排。目前，捐赠方享

受优惠税种虽然还包括印花税和关税，由于印花税

是小税种，税收优惠额度非常有限，且捐赠物很少

涉及进口设备，关税优惠很难惠及捐赠方。流转税

属于重要的税种类别，尤其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约

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 50%，而且流转税与高等教育

社会捐赠密切相关。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给高

等学校，应当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且需以增值税

额为基数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企业

向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捐赠的产品或物资主要用于

资助有需求的群体或社会领域，并未进入流通领域

以获取增值收入。将这种公益捐赠的产品或物资视

同销售计征增值税不合乎理性。如某企业向高校捐

赠不含税 100万元自制产品，该企业因公益捐赠未

产生任何实质性收入，仍应向税收征管机关缴纳 17

万元销项税、1.19万元城建税以及 0.51万元教育费

附加。可见，流转税种优惠安排的空置，直接导致

实物捐赠企业的税务成本增加，降低企业实物捐赠

的积极性，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捐赠形式的多

样化。 

3．税前扣除制度严苛，捐赠激励效应小 

2017年以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企业高等教育

捐赠支出税前扣除标准为年度利润总额的 12%，且

超过限额部分不得结转至以后年度扣除。美国企业

高等教育捐赠支出准予在税前利润 10%以内扣除，

超额部分允许结转以后 5个年度扣除，加拿大企业

向高等学校的捐赠支出准予在应纳税所得额 75%

以内扣除，英国、新西兰等国家的企业向高等学校

的公益捐赠支出则准予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

除[13]。可见，我国税法关于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支出

超过扣除限额部分不得结转至以后年度扣除的规

定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为严苛。高等教育捐赠支出

不得结转扣除直接增加了企业大额捐赠的税收成

本，弱化了大额捐赠激励效应，影响了高等学校吸

纳大额捐赠总量的有效增长。2017年 3月重新修订

的《企业所得税法》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公益捐赠的

税前扣除制度，允许企业超过扣除限额部分的公益

性捐赠支出结转扣除，结转年限最长为 3年。 

4．教育捐赠渠道狭窄，捐赠发展空间小 

2008 年澳大利亚具备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

织就有 21 950个[14]， 2009年美国拥有税前扣除资

格的慈善组织数量为 123.82 万[15]，2013 年中国香

港也有近 6 300个慈善组织获得了所得税税前扣除

资格。数量庞大的具有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为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慈善捐赠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比较而言，我国现阶段具备税前扣除资格的慈

善组织数量则极为有限。当前，只有通过民政部门

依法登记设立且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及

国家机关的公益性捐赠才享受所得税税前扣除优

惠，其他捐赠方对高等学校直接捐赠行为则不享受

税收优惠。据初步统计，我国 2015 年各服务领域

慈善组织总数为 4 137 家，其中教育领域为 1 224

家，占慈善组织总数的 29.58%。在教育领域慈善组

织中，只有 200家具备享受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资

格，仅占教育领域慈善组织总数的 5%。政府严格

控制享有所得税税前扣除优惠资格的非营利性社

会团体数量，目的在于规范慈善组织管理，防止国

家税收收入流失。但不可否认，教育捐赠渠道狭窄

严重压缩了高等教育捐赠事业的发展空间。 

5．税收减免程序繁琐，捐赠时间成本高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中程序简化规定主要侧重

于慈善组织，而涉及其他高等教育领域捐赠方则较

少，其目的在于减轻社会组织工作负担。相关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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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纳税人只能凭规定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者

国家机关开具的合法发票才可以申请税收减免。然

而，我国至今并没有统一的公益性捐赠发票，相关

的抵扣数据和证明材料需要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

确认，不仅手续比较繁杂，而且等待周期较长。北

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捐赠

税收减免试验结果表明，个人申请税收减免至少需

要 10 道以上的程序，历时 2 月之久，企业申请税

收减免的程序更加复杂[16]。这无疑加重了高等教育

慈善捐赠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大多数捐赠人也因为

周期长和手续繁琐而放弃税收优惠的机会。 

此外，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的激励

效应不足，与中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制度宣传效

果不佳有直接关系。高等教育慈善捐赠方不同程度地

存在税收优惠政策盲区，很多捐赠人对有关税收优惠

政策完全不了解。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对 200 个(位)捐赠企业和个人的调查显示，仅

8.1%的被调查者知晓税收减免政策[17]。税收优惠政策

的社会影响力不大，致使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等教

育捐赠的“挤出”效应难以充分释放。 

三、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社会捐赠及其捐赠税收优

惠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缺陷，应多维度地采

取相应战略对策，以进一步完善中国高等教育捐赠

税收优惠制度。 

1．加强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专项立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8]。《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

出，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

加强对税收优惠的规范与管理。我国高等教育捐赠

税收优惠相关制度主要由政府部门的政策文件规

定，少数法律条款也零散分布于《个人所得税法》

《企业所得税法》《海关法》等多部法律之中。为

了进一步增强税收优惠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我

国立法机关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快高等教育

捐赠税收专项立法进程，整顿各单行法律文本和以

通知、批复形式存在的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

策，制定《高等教育税收法》，统一和规范高等教

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捐赠税

收法律体系，推进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规

范化和法治化进程。 

2．丰富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种类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捐赠形式多样化，国家应适

时丰富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种类。一是改进流转

税制度，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公益性捐赠给予流转税

优惠，特别是增值税优惠政策。针对企业向高等学

校捐赠自产或者外购的教学仪器设备或设施，有步

骤地减少企业承担实物捐赠的销项税额以及附带

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直至取消高等教育实物捐

赠的增值税，进而降低高等教育捐赠方的税收成

本，避免公益捐赠人承担“捐赠越多、税负越高”

的制度苦果。二是建立科学的非货币资产捐赠评估

制度，以公允价值或以调整后价值作为估计捐赠实

物价值的方法，并由税务机关或者第三方权威机构

作出公允有效的估价，将实物捐赠支出纳入税前扣

除优惠范围。科学的实物捐赠价值评估制度既可以

有效防止虚假捐赠造成的税款流失，也利于实物捐

赠企业享受更丰厚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的实物捐

赠行为。 

3．扩大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范围 

推动高等教育捐赠供给的有效增长，应进一步

扩大税收优惠范围。一是继续扩大享受税收优惠的

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数量。适度放宽非营利性社会团

体的法律准入条件，可以考虑赋予县级以上民政部

门登记设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税前扣除资格，培

育具备所得税税前扣除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的

类型和总量。二是鼓励高等学校教育基金会发展，

给予纳税人对高等学校的直接捐赠行为税收优惠。

对高等学校教育基金会获得税前扣除资格予以政策

倾斜，依法赋予更多高等学校直接开具公益捐赠发

票资格。企业和个人未经规定的国家机关及非营利

性社会团体对高等学校的直接捐赠，如果可以提供

高等学校开具的公益捐赠发票证据，应当同等享受

税收优惠，鼓励纳税人直接向高等学校的慈善捐赠。 

4．简化高等教育捐赠税收减免程序 

税收减免程序是税收优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过去的税收优惠政策偏重实体性规定，忽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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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性规范，致使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税收减免程序繁

琐。国家立法机关与税务征管机关在修订和实施相

关税收优惠政策时，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两个

维度进一步简化税收减免程序：一是立法机关进一

步完善教育捐赠税收减免的程序性规范，剔除不必

要的事前审批事项，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料，放宽

对高等教育捐赠人的程序限制；二是税务征管机关

优化税收优惠执行程序，开放网上申请税收减免通

道，简化税收减免的办事流程，提高税收征管工作

效率，减少捐赠人的等待周期，降低高等教育捐赠

方申请税收优惠的时间成本。 

5．深化高等教育捐赠税收政策宣传 

税收政策宣传既是一种信息工具，更是具有引

导和激励作用的政策工具[19]，税务部门应当深化高

等教育捐赠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与普及。在

加强实体优惠和简化减免程序的基础上，税务部门

应致力深化改革税收优惠政策宣传机制，改进传统

的因时宣传、因事宣传作风，建立常态化、动态化

的税收政策宣传机制。伴随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税务部门应注重创新税收政

策宣传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

和平台，切实加强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宣

传，不断提升高等教育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力

和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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